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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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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昭
和
二
十
二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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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七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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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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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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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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る
県
議
会
議
員
の

解
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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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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す
る
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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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選
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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お
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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県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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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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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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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す
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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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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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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は
、
次
の
と
お
り
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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る
。

令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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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十
三
日

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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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挙
管
理
委
員
会
委
員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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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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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
挙

区

名

数

徳

島

六
八
、
九
七
三
人

鳴

門

一
五
、
二
五
五
人

小
松
島
・
勝
浦

一
一
、
六
七
八
人

阿

南

一
九
、
一
三
一
人

吉

野

川

一
〇
、
六
九
一
人

阿

波

九
、
七
〇
八
人

美

馬

九
、
五
七
二
人

三

好

第

一

六
、
四
一
三
人

名

西

八
、
二
〇
二
人

那

賀

二
、
〇
五
二
人

海

部

五
、
〇
一
二
人

板

野

二
六
、
九
一
〇
人

三

好

第

二

三
、
六
九
五
人


